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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的核算情况

新制度中“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核算内容广泛，包括各

种待处置资产的价值，以及部分资产在处置过程中形成的损

溢。笔者按照所核算的资产处置项目是否会发生处置损溢，

对“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的核算情况进行了梳理，见下表：

从中可以看出，新制度下：

（1）资产的核销、对外捐赠以及无偿调出通常不会取得相

关收入、发生处置费用，不涉及处置损溢。此时“待处置资产

损溢”科目只需要按照各资产的项目进行明细核算，在转入

待处置资产时借记“待处置资产损溢——××资产”，贷记相关

资产科目。经批准后予以核销或者实际捐出、调出时，从“待

处置资产损溢”科目贷方转出：若处置的是流动资产就相应

转入“其他支出”科目，若处置的是非流动资产就相应转入

“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

（2）资产盘亏、毁损、报废和转让、出售则通常会形成处置

净收入，因此除需要按照上述步骤，通过“待处置资产损溢

——处置资产价值”科目对处置资产价值进行核算外，还需

要通过该科目对相关收入与费用进行核算，最终将处置净收

入从“待处置资产损溢——处置净收入”科目的借方转至“应

缴国库款”科目。

二、“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运用有待改进

1. 应包含资产的对外投资。新制度中仅涉及固定资产与

无形资产的对外投资，没有提到存货的对外投资；同时规定

以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取得长期股权投资时直接将资产的

账面价值与占用的非流动资产基金对冲，并没有通过“待处

置资产损溢”科目进行核算。对此笔者认为不妥。

首先，资产的对外投资是处置的一种重要形式，应该将

其一同纳入“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进行核算。其次，《事业单

位财务规则》规定，事业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对外投资，在保证

单位正常运转和事业发展的前提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

对外投资的，应当履行相关审批程序。通过“待处置资产损

溢”科目来核算资产的对外投资，能够更好地落实这一规定。

即当事业单位拟将某项资产用于对外投资时，先将资产

以账面价值转入“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在报经批准获得相

关的审批手续时，再从“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转出。这样能

通过账务处理清晰地反映单位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同时通

过会计核算来约束单位将资产用于对外投资的事项上报、履

行审批手续。另外，此处的资产不局限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

产，还应包括存货。

例1：某事业单位于2013年1月1日拟定将用一项原值为

100万元、累计已计提折旧30万元的固定资产进行对外投资。

提交相关资料后审批通过，获准对外投资，并于2013年2月1

日将此固定资产投出，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具体账务处理如下：①2013年1月1日，转入待处置资产

时。借：待处置资产损溢 70，累计折旧 30；贷：固定资产 100。

②2013年 2月 1日，对外投资时。借：非流动资产基金——固

定资产70；贷：待处置资产损溢70。

2. 改进存货处置时的增值税账务处理方式。新制度规

定，作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事业单位在对外捐赠和无偿调

出购进的非自用材料时，要按存货的账面余额和相关的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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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增设了“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用于核算事业单位待处

置资产的价值及处置损溢。该科目在名称上与会计人员熟悉的企业会计科目中的“待处理财产损溢”相似，但两者的核算内

容和核算范围有许多不同之处。笔者对“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的核算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并指出该科目的运用存在待改进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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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项税额转出金额的合计数，借记“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按

存货的账面余额，贷记“存货”科目，按转出的增值税进项税

额，贷记“应缴税费——应缴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科目。

这一规定与税法中增值税的相关规定不一致，税法规定

购进的货物对外投资、无偿捐赠应该视同销售，同时规定了

销售额的确定方法。因此，事业单位的非自用材料在对外捐

赠、无偿调出以及对外投资时，不应作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而应该计算增值税的销项税额。

例 2：某事业单位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于 2013年 1月 1

日拟定将原购进的一批非自用材料无偿捐出。该批材料不含

增值税的购进价格为 10万元。经批准后，于 2月 1日捐出，近

期货物的价格没有变化。

具体账务处理如下：①2013年1月1日，转入待处置资产

时。借：待处置资产损溢10；贷：存货10。②2013年2月1日，对

外捐出时。借：其他支出 11.7；贷：待处置资产损溢 10，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7。

3. 改进明细科目设置。目前新制度关于明细科目的设置

分成了两套，如果处置项目不涉及处置损溢，就按照待处置

资产项目进行明细核算；但涉及处置损溢时，又需要设置“处

置资产价值”和“处置净收入”两个明细科目。除资产损失的

核销这一资产处置方式可以基本确定不会涉及处置损溢外，

其他项目（包括捐赠和无偿调出，可能会涉及相关税费）都无

法确定处置时是否会出现损溢，所以无法在一开始就明确使

用哪套明细科目。

笔者认为，可以借鉴企业会计“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的

明细科目设置方法，再结合事业单位的实际情况，将“待处置

资产损溢”科目的明细科目设置为如下四个：“待处置流动资

产价值”、“待处置流动资产损溢”、“待处置非流动资产价值”

以及“待处置非流动资产损溢”。在初始转入待处置资产时，

就区分流动资产或非流动资产直接记入“待处置资产损溢

——待处置流动资产价值”或者“待处置资产损溢——待处

置非流动资产价值”科目；涉及损溢时，直接运用损溢明细科

目，核算收入费用，得出净损溢。

此外，新制度只规定了处置净收入的账务处理，忽略了

处置净损失的账务处理。笔者认为，设置上述明细科目后，则

可以根据处置形成的实际情形，如为净收入，则从“待处置资

产损溢——待处置流动资产损溢”科目或者“待处置资产损溢

——待处置非流动资产损溢”科目转入“应缴国库款”科目；

如为净损失，则转入“其他支出”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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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至到期投资会计处理简化

【摘要】本文从数量表现和经济实质两个角度，对持有至到期投资摊余成本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期末确认投资收益的

简化方法。并将一次还本付息和分期付息一次还本两类债券投资的确认结果进行分析比较，指出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和管理需求，选择合适的债券投资类型。

【关键词】持有至到期投资 摊余成本 投资收益

一、持有至到期投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取得持有至到期投资时，按购

入债券的面值借记“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科目，按实际

支付的价款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按二者的差额借记或贷记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科目。资产负债表日，按票

面利息借记“应收利息”科目（分期付息、一次还本债券）或借

记“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一次还本付息债券），按

应收的实际利息收入贷记“投资收益”科目，按二者的差额借

记或贷记“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科目。

二、简化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会计处理方法

众所周知，企业持有的持有至到期投资主要是债权性投

资。企业让渡资金使用权，进而就应该拥有让渡资金使用权

的利息收入，即投资收益。那么，让渡资金使用权的利息收入

如何计算呢？

实际利息收入（投资收益）=期初让渡的资金×实际利

率×计息期限

（一）摊余成本的实质

上述公式中，“期初让渡的资金”实质是什么？如何计算？


